
高新区公安分局 2020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办政府

信息公开年度报告有关事项通知》《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

法》要求，现向社会公开枣庄高新区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0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年报由总体情况、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情况、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政府信

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

况、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六个部分组成。所列数据的统计期

限为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报告电子版可

在枣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官网（http://www.zzctp.gov.cn/）

“政务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年报”栏目下载。

一、总体情况

2020年高新区公安分局按照市委、市政府、高新区党

工委、管委及市公安局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相关工作要求，扎

实开展信息公开工作。

(一)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公开制度。

我局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列入单位工作的重要议事日

程，根据实际情况和局领导工作分工，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制度，规范信息公开流程制度，为推动信息公开工作

深入开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二）健全工作机制，依法有序公开。



按照“谁公开、谁负责”和“先审查、后公开”原则，对拟

公开信息的内容、格式、涉及法律法规等事项进行审签，确

保公开内容准确、表述规范，不涉密、不泄密的公开，做到

全程留痕、有据可查。同时，严格遵循公正、公平、合法、

便民原则，结合综合执法工作实际，及时向社会发布充分保

障公众对我局工作的知情权。

（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安分局在政务

公开网站中主动发布信息 80条，行政许可 52条，行政处罚

76条，行政强制 19条，行政诉讼 1条。主动公开信息内容

主要有政府工作方案、政策规章、机构人事职能、政府公告

公示、部门工作动态等，进一步畅通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

系渠道，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第二十条第（一）项

信息内容

本年新

制作数量

本年新

公开数量

对外公开总数量

规章 0 0 0

规范性文件 0 0 0

第二十条第（五）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许可 51 +52 103

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 0 0 0

第二十条第（六）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处罚 84 +76 160

行政强制 18 +19 37



第二十条第（八）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行政事业性收费 0 0

第二十条第（九）项

信息内容 采购项目数量 采购总金额

政府集中采购 0 0

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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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存在问题：1.公开内容比较简单，公开面不够广，公开

连续性不强，部门公开栏目更新较为迟缓。2.政务公开的重

点不够突出、不够全面，信息质量有待提高。

改进措施：1.深化公开内容、注重实效，强化监督考核

制度，发布相应考核细则，设立信息报送数量标准，加强信

息内容审核从数量与质量两方面提升政务公开工作。2.创新

公开形式，定期开展政务公开、条例、应诉能力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文件的学习，累积经验，扩充政务公开的新形式、新

途径、新方法。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通过开展政务公开标准化工作，便捷了群众对其想知晓

的政府信息的查找，加强了社会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监督，规

范了政府机关的权力运行，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工作顺

利开展。下一步，公安分局将进一步提高政务公开信息发布

数量、质量，规范信息发布标准，促进政务公开工作高质量

发展。


